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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3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美欣达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64 

 

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说明 

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（临时）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

称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变更前 变更后 

公司中文全称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中文简称 美欣达 旺能环境 

公司英文全称 ZHEJIANG  MIZUDA  RINTING&DYEING 

 GROUP  CO,LTD 

WANGNENG  ENVIRONMENT CO.,LTD 

公司英文简称 MIZUDA WANGNENG 

公司证券代码不变，仍为：002034。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。 

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原因 

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，将拥有的与印染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、负债置出，并

置入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（曾用名：浙江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）（以

下简称“旺能环保”）。公司已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，旺能环保已成

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旺能环保主营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置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城市环境产业投

资、运营。公司主要采用 BOT、BOO、PPP等投资运营模式，承接全国各地生活垃圾焚

烧发电、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、污泥处理处置等环保项目。运营二十余个垃圾焚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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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等环保项目，总投资 60多亿元。 

    鉴于公司已转型进入环保行业，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，与公司的主营业

务相匹配，能更好地反映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及未来发展定位。 

 

    三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情况 

    鉴于公司 2017年已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主营业务已发生重大变更，公司变

更名称及证券简称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，变更理由合理，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及品牌

建设的需要，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、误导投资者的情形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6号：变更公司名称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四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

   截至目前，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事宜尚需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需向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。公司证券

代码不变，仍为“002034”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

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12月8日 


	一、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说明
	二、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原因
	三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情况
	四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


